
南经合外办理〔2023〕8号

南充市经济合作和外事局

关于市七届人大二次会议第 20230148号建议

办理情况的复函

杨强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在全市开展招商引资项目“回头看”的建议》

（第 20230148 号建议）收悉，我局赓即认真学习研究，充分吸

收意见，抓好建议落实，现将有关情况答复如下。

一、关于投资协议签约前严格风险防控方面

在项目招引中，我市严格按照风险防控流程和要求，开展招

商引资项目实地考察、风险评估、事项审查、履约监管等工作。

一是由市级相关部门和县（市、区）党委政府有关负责同志组成

考察组，对拟招引项目开展前期实地考察，掌握拟投资企业概况、

项目内容及经济效益、投资目的和意向、企业诉求等基本情况，

形成考察报告。二是联合第三方律师事务所、会计师事务所或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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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中介机构对拟投资企业背景、资信情况、经营状况、产品情况、

资金实力、技术水平、管理团队、涉法涉诉等情况进行尽职调查，

形成尽职调查报告。三是建立了重大招商引资项目风险防控专家

库，由市级相关部门、行业专家、经济专家、法律专家共同组成

的重大招商引资项目风险防控专班，对拟招引重大项目进行论证

评估，形成项目评估报告。四是与投资意向企业充分对接、友好

协商一致后，草拟招商引资项目合作协议，明确投资额度、建设

规模、建设期限、投产营运时间、投产后对地方财税及就业贡献、

优惠政策兑现时限及要求等方面内容。五是由相关部门及专家，

对拟引进项目发展前景、产业准入、权利义务、违约责任、优惠

政策、法律风险、安全环保、社会稳定等方面进行风险评估，出

具项目风险评估意见书，做到权责对等、条款清晰。六是由市纪

委、市审计局、市司法局开展“三方会审”，对拟招引重大项目

的项目投资合作协议进行合纪、合规、合法性审查。七是通过“三

方会审”后，按程序提交相关会议专题研究通过后，方可签署投

资协议。

二、关于项目建设推进时严格依约兑现方面

协议签订后，严格按照重大招商项目落地推进要求，实行“一

个重大项目、一名牵头领导、一个工作专班”，全流程闭环跟踪、

监督、管理项目履约和建设，严格督促协议各方按照协议约定时

间节点履行到资、项目建设、奖补兑现等权责义务。对企业在履

约中的违约情况进行约谈，责令限期整改。确保项目招得来、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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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住、发展好。同时，对因受不可抗力或协议各方规划调整等因

素，无法推进的签约未开工项目、开工未建设项目、建设未投产

项目，并符合终止条件的，严格按照投资协议，通过友好协商、

行政调解或司法诉讼，予以协议终止。2022年以来，全市新开工

项目 232个、竣工投产项目 193个，招引项目落地落实有序推进。

三、关于项目竣工投产后严格绩效评估方面

项目投资完成后，由项目所在县（市、区），组织经信、商

务、统计、经合等行业主管部门及职能部门，对项目招引流程、

建设过程、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等，开展全面评估，总结经验、

发现不足。并由经信、科技、税务、自然资源等部门，科学评估

核定招引项目竣工投产后的亩均税收、亩均工业增加值、亩均营

业收入、亩均利润、全员劳动生产率(人均工业增加值)、研发经

费投入强度、单位能耗营业收入等主要指标，作为协议履约和政

策兑现的重要依据，并作为企业申报升规入统、技改扩能的考评

指标和申报国、省、市政策支持的重要参考。同时，我局严格落

实市委、市政府招商引资“三比三看”专项督查工作要求，联动

市级“六方单位”，会同县（市、区），深入项目（企业）一线，

督促竣工未投产、投产未达产项目，指导帮助企业上足设备、工

人，加快推动项目满产达效。2022年度，成功争取国省资金 4.7

亿元支持企业发展。2022年以来，全市新增规上企业 96家、满

产达效招商项目 50个。

接下来，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市委、市政府工作要求，充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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吸收您的意见建议，严格全市重大招商引资项目规范管理，会同

相关部门，联动县（市、区），强化律师、行业专家等第三方专

业力量，加强对各县（市、区）重大招商引资项目投资主体风险、

投资项目风险、项目合作风险、项目履约风险等全过程、全方位

风险评估和防控的指导督导。同时，扎实开展招商引资“三比三

看”专项督查，全力推进项目开工建设、投产达效，切实提升全

市招商引资工作质效，助推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。

衷心感谢您对南充招商引资工作的关心与支持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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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年 7月 2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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